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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参考环境空气温室气体及其示踪物（CO2、CH4、N2O 和 CO）光腔衰荡光谱法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指南（第一版），环境空气温室气体及其示踪物（CO2、

CH4、N2O 和 CO）连续自动监测采样系统技术要求（第一版）。

本文件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术语和定义、系统构成与技术要求、日常运行维护要求、质

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数据有效性判断。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归口管理，由标准编制组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三江路 55
号，邮政编码：200235）

本文件主编单位：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

本文件参编单位：ABB（中国）有限公司、北京迈特高科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普瑞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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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博优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电力大学、上海建科环境技

术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摩特威尔自控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威正测试技术

有限公司、香港中文大学、漾青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浙江灵析精仪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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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二氧化碳(CO2)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

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环境空气二氧化碳(CO2)连续自动监测系统的构成与技术要求、日常运行

维护要求、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数据有效性判断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光腔衰荡光谱法、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法、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中红外激光直接吸收光谱法、光学反馈腔增强激光吸收光谱法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对环境空气

二氧化碳(CO2)进行监测时的运行管理与质量控制，其他方法不在本文件规范范围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4286-2017 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测量 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法

GB/T 34415-2017 大气二氧化碳（CO2）光腔衰荡光谱观测系统

HJ 818-2018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

术规范

大气成分观测业务技术手册（第一分册：温室气体及相关微量成分）

QX/T 118-2010 地面气象观测资料质量控制

QX/T 39-2005 气象数据集核心元数据

QX/T 510—2019 大气成分观测数据质量控制方法 反应性气体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作气 working gas

实验室标气直接衍生的、供某套特定观测系统日常使用的标气，用于样品中目标物种的

定量。根据仪器消耗标气的量和使用频率而有所不同。使用前后用上一级标气各标定一次。

3.2 目标气 target gas

工作标气的一种，将浓度（接近目标物质的大气浓度）已知的标气作为待测气体，每隔

一定周期重复测定，用以监视分析系统的运行情况。

3.3 光腔衰荡光谱法 cavity ring-down spectroscopy

基于单波长激光光束进入光腔在腔镜之间来回反射振荡，切断光源后其能量随时间而衰

减、衰减的速度与光腔自身的损耗(包括透射、散射)和腔内被测组分(介质)吸收相关的原理，

特定光腔自身的损耗为常量，光能量的衰减与被测组分的含量成比例，以此定量被测组分含

量的方法。

3.4 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法 off-axis integratedcavity output spect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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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标物质的特征吸收光谱，使特定波长的激光偏离光轴人射充有样气的高精密谐振

光腔，在高效反射镜的作用下不断反射，通过测量和比较入射光和透射光的强度，从而得到

样气中目标物质的浓度。

3.5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基于样气对红外辐射的吸收特性，测量样气发生红外吸收后产生的干涉图和对干涉图进

行傅里叶变化的方法来测定红外光谱定量被测组分。

3.6 中红外激光直接吸收光谱法 mid-infrared laser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根据目标物质在中红外波段的特征吸收光谱，将特定波长的激光引导进入气体吸收池，

激光在气体吸收池内来回反射并被气体吸收，激光强度的降低与目标物质浓度成正比，通过

测量和比较入射光和透射光的强度，从而得到样气中目标物质的浓度。

3.7 光学反馈腔增强红外吸收光谱法 cavity-feedback cavity-enhanced enbance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通过扫描激光频率，使之与谐振腔某一腔模频率产生共振，并通过光反馈技术实现激光

频率和光学谐振腔纵模的锁定，测量通过谐振腔的透射光信号来获得被测物质的吸收光谱，

实现对目标物质的测量。

4 系统构成与技术要求

4.1系统构成

4.1.1 系统单元构成

环境空气二氧化碳(CO2)连续自动监测系统一般由样品采集及处理单元、样气/标气选择

单元、主机单元、标气单元、数据采集处理单元以及其它辅助单元等组成，如图 1所示。

图 1 系统构成示意图

4.1.2 样品采集和处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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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采集和处理单元主要由采样塔、采样管路、采样泵、过滤器、压力/流量控制模块、

温度平衡设备、除湿设备等组成，用于环境空气二氧化碳(CO2)连续自动采样，并进行温度

平衡、压力控制和除水干燥。如内置相关设备，可不再另外配置。

4.1.3 样气/标气选择单元

样气/标气选择单元主要由质量流量控制器、气流控制开关、样气/标气选择模块（电磁

阀、多口选择阀等）等组成，用于设定和选择标气或者样气进入主机分析的程序。

4.1.4 主机单元

主机单元对环境空气二氧化碳进行准确定性和定量，具体设置根据不同的原理见下：

光腔衰荡光谱仪主机单元主要包括：光腔、激光发生器、信号接收处理模块、系统温度

压力控制模块等。

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仪主机单元主要包括：系统温度压力控制模块光源、高精密光学谐

振腔、光电探测器、数据分析处理单元等。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主机单元主要包括：红外光源、干涉仪、样品池、检测器、计

算机。

中红外激光光谱仪主机单元主要包括：中红外激光、样品吸收池、信号接收器、AD数

据转换模块、流量控制管理单元、温度控制模块、压力控制模块和数据分析处理单元。

光学反馈腔增强红外吸收光谱仪主机单元主要包括：进气单元、光学测量单元、控制

与信号处理单元、供电单元、通讯单元等组成。

4.1.5 标气单元

标气单元包括工作气、目标气、减压阀以及相关管路等。主要用于提供已知浓度的标气，

工作气作为参比因子定量样气浓度进行，目标气检验系统的准确度，

4.1.6 数据采集处理单元

数据采集处理单元用于采集、处理和存储 CO2监测数据，并能按指令传输监测数据、

质控数据、仪器运行参数及工作状态信息。

4.1.7 其他辅助单元

4.1.7.1 压力和流量控制设备

用于辅助进气流量、压力和温度的控制等的设备，如流量计、气压表、压力计、真空表、

温度计等，应按计量检定规程的要求进行周期性检定。

4.1.7.2 除水装置

用于去除样气中的水汽或降低样气的水汽含量，如冷阱、半透膜、干燥剂等，水汽去除

效果应满足监测设备对水汽含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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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技术要求

4.2.1 样品采集和处理单元

a）样气从室外进样口至分析仪的驻留时间不超过 5 min。
b）进气过滤器能去除粒径大于 5 μm 颗粒物，推荐使用不锈钢或聚四氟乙烯过滤膜。

c）样气在进入样气/标气选择单元之前应经过温度平衡、压力控制。

d）样气/标气温度应基本相同，压力接近于 1 个标准大气压(或为环境压力)。
e）除湿装置对待测组分无明显吸附或化学反应建议采用不锈钢或者硬质玻璃材质，除

水效率大于 99%，推荐样气经过低于 -50 ℃环境脱水除水。虽然部分分析仪出厂时对

水汽影响予以精确校正，仍推荐对样气进行除湿干燥。

f）采样管线应对 CO2，无污染或吸附，因长期置于室外，故要求耐老化，推荐使用黑

胶铝管或不锈钢管线，外径≥10mm。

g）采样泵应为无油隔膜泵，内部材质为聚四氟乙烯，流量不低于 5L • min-1。采样泵

后端采样管线应使用黑胶铝管或不锈钢材质管线。

4.2.2 样气/标气选择单元

a）采样管线对 CO2 无污染、吸附或破坏作用。

b）在不同管路之间切换时密封性要好，不漏气，无交叉污染，并可编程控制。

c）质量流量控制器在流量为 0~ 300 mL•min-1，压力为 0~0.2 MPa时，流量分辨率优

于全量程的 0.1%。

4.2.3 主机单元

对环境空气中浓度范围 350×10-6 mol/mol~520×10-6 mol/mol的CO2重复进样的测量结

果优于 0.2×10-6 mol/mol。向监测系统通入某一浓度的标气，每次等待仪器读数稳定后记录

仪器示值，建议每次通气 15 分钟，取后 5 分钟原始监测数据参与计算。要求仪器示值的

标准偏差作为测量结果应优于 0.2×10-6 mol/mol。

4.2.4 标气组

a)具备手动和/或自动校准的功能，工作气校准可采用单点校准和多点校准法。

b) 标准气体应储存于气瓶中，标气的 CO2浓度在气瓶中保持恒定，气瓶材质一般采用

内抛光铝合金或不锈钢等。

c) 标准气体应溯源至我国温室气体测量基准标尺或权威国际组织基准标尺，并在有效

期内使用。

d) 本底（背景）地区被测气体浓度变化范围较小时，可使用 1 瓶工作气、1 瓶目标气。

工作气、目标气浓度建议在全年小时浓度的 50 百分位附近。

e) 工作气与目标气不应同时更换。建议有条件时增配 1 组备用标气。

f) 标气瓶使用两级减压调节阀控制，以保证输出标气的压力恒定。减压阀应对待测组

分无明显吸附或化学反应。

g) 标气瓶应放置在站房内温度和湿度稳定处，或保存在气瓶柜中，并避免空调直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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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标气瓶压力值低于最小使用压力时，应及时更换新的标气。

i) 标气使用超出证书有效期时，应重新定值。

j)光腔衰荡光谱法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可采用单点或两点校正；中红外激光直接吸

收光谱法和光学反馈腔增强激光吸收光谱法采用两点校正；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法采

用多点校正。

表 1 建议校正方法及最少使用的标气数量

分析方法 校正方法

低浓度标气数量

（350×10-6

mol/mol-400×10-6

mol/mol）

中浓度标气数量

（400×10-6

mol/mol-500×10-6

mol/mol）

高浓度标气数量

（500×10-6

mol/mol-650×10-6

mol/mol）

光腔衰荡光谱

法
单点或两点校正 0 1 0

傅里叶变换红

外光谱法
单点或两点校正 0 1 0

离轴积分腔输

出光谱法
多点校正 1 1 1

中红外激光直

接吸收光谱法
两点校正 1 0 1

光学反馈腔增

强激光吸收光

谱法

两点校正 1 0 1

4.2.5 数据采集处理单元

4.2.5.1 具有中文界面数据采集和传输软件。

4.2.5.2具有设备运行状态参数、质控数据、监测数据等的实时采集、传输、存储、转换、计

算功能，能够依据仪器内部校正信息或外标法换算样气中 CO2浓度，且可设置条件查询和

显示历史数据。

4.2.5.3 宜具有气瓶压力、样气流量、阀位信息、除湿装置运行信息等采集、存贮及异常报

警功能。

4.2.5.4 具有历史数据查询、导出功能。停电后，能自动保存数据。

4.2.5.5 系统应具备数据补传功能。

4.2.6 压力和流量控制设备

各原理分析仪进气流量和压力应保证分析仪正常运行，对于未内置压力/流量控制模块

的分析仪，建议运行时前端设置排空，具体要求见下表。

表 2 流量与压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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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流量要求 压力要求

光腔衰荡光谱法 ＜400mL/min 399.97-1333.22hPa

傅里叶变换红外

光谱法
500~1500 ＜1000hPa

离轴积分腔输出

光谱法
＞400ml/min ＞1013.25hPa

中红外激光直接

吸收光谱法
50~500ml/min ＜344.74hPa

光学反馈腔增强

激光吸收光谱法
＞300ml/min 仪器安全工作范围

4.2.7 除水装置

针对不同分析方法的除水要求具体除水要求见下表。

表 3 除水要求与水汽指标

分析方法 除水要求 水汽指标

光腔衰荡光谱法 除去液态水 无

傅里叶变换红外

光谱法
除去气态水 无

离轴积分腔输出

光谱法
除去气态水 80%RH以下

中红外激光直接

吸收光谱法
除去气态水 30%RH以下

光学反馈腔增强

激光吸收光谱法
除去气态水 10%RH以下

5 日常运行维护要求

5.1 基本要求

环境空气二氧化碳(CO2)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应连续不间断运行，具有故障指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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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仪器主要技术参数应与仪器说明书要求和系统安装验收时的设置值保持一致。如确

需对主要技术参数进行调整，应开展参数调整试验和仪器性能测试，记录测试结果并编制参

数调整测试报告。

5.2 日常维护

5.2.1 站房日常维护

应对站房及辅助设备定期巡检，每周至少巡检 1次，巡检工作主要包括：

a）检査站房内温度是否保持在 25℃±5℃，建议 24小时变化幅度不超过±2℃，相对

湿度保持在 80%以下。在冬、夏季节应注意站房内外温差，及时调整站房温度或对采

样管采取适当的温控措施防止因温差造成采样装置出现冷凝水的现象。

b）检查采样管进气、排气是否正常。检査抽气泵工作是否正常。若配有阀箱，应检査

阀箱是否正常多口阀切换是否正常。

c）检查站房排风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d）检查标气瓶是否漏气，检査标气消耗情况，压力值接近 500 psi 时需更换标气瓶。

检查标气瓶二级分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并与样气进样压力保持一致。若分析仪测量水

汽浓度，则应检査标气水汽浓度值(一般在 0-0.008%)，如出现水汽浓度值显著增高，

应检查瓶阀、管路、进样系统是否漏气。

e）检查数据采集、传输与网络通讯是否正常。

f）检查各种运维工具、仪器耗材、备件是否完好齐全。

g）检查空调、电源等辅助设备的运行状况是否正常，检查站房空调机的过滤网是否清

洁，必要时进行清洗。

h）检查各种消防、安全设施是否完好齐全。

i）对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应及时清除，对监测有影响的树枝应及时进行剪除。

j）检查避雷设施是否正常，子站房屋是否有漏雨现象。

k）每年检查采样塔、采样管线等辅助设施。

l）记录巡检情况。

5.2.2 监测仪器日常维护

5.2.2.1 总体要求

每日检查包括：

a）每日远程查看监测数据及仪器工作状态参数，发现异常时，应及时至现场进行故障

检测及排除。

每周检查包括

b）每周进行仪器、数据采集系统时钟检查，确保时钟偏差不超过30秒。应注意时区设

置情况，监测仪器可使用自带时区，数据采集系统应使用北京时区。

c）每周检查仪器配备的干燥系统等，包括设备工作状态参数、干燥后水汽浓度、耗材

使用情况、积水情况等，及时维护、更换耗材。

每月检查包括：

d）每月视仪器类型清洗风扇防尘网。

每季度检查包括：

e）每季度检查抽气泵泵膜、阀片，必要时更换，且至少每年更换1次。



8

f）每季度使用检漏液对气路正压部分进行气密性检查。

每年检查包括：

g）根据仪器说明书的要求，定期更换和清洁仪器设备中的过滤装置。采样入口处和采

样管路中的过滤器至少每年更换1次，颗粒物浓度较高地区或浓度较高季节，并视颗粒

物过滤膜实际污染情况加大更换频次。

h）颗粒物浓度较高地区建议每年清洁1次室外采样管，其他地区视情况开展。每次清洁

后，应进行检漏测试。

i）根据仪器说明书的要求，定期检查、清洗、更换仪器重要部件。

5.2.2.2 具体要求

满足总体维护要求，还应根据不同监测仪器定期进行以下维护，主要内容包括：

a）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仪应每日检查激光是否偏移及激光器光谱是否正确，发现异常

时，应及时至现场进行调整。

b）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仪应定期检查高反射率透镜是否洁净，受到污染应及时更换。

c）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每月检查氮气瓶使用情况，必要时及时更换气瓶。

d）中红外高精度光谱仪每季度检查抽气泵润滑油刻度线，及时补充。

5.3 故障设备处理

对出现故障的仪器设备应及时进行针对性的检查和维修。

a)应在 24 小时内响应，原则上 7 天内完成修复。

b)根据仪器制造商提供的维修手册要求，开展故障判断和检修。

c)对于在现场能够诊断明确，并且可以通过简单更换备件解决的故障，应及时检修

并尽快恢复正常运行。

d)对于不能在现场完成故障检修的仪器，应送至系统支持实验室或仪器制造商进行

检查和维修，并及时采用备用仪器开展监测。

e)对泵膜、散热风扇、气路接头、颗粒物过滤器或接插件等普通易损件维修后，应

进行目标气检查。对机械部件、光学部件、检测部件和信号处理部件等关键部件

维修后，应进行校准和仪器性能测试，测试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f) 每次故障检修完成后，应对检修、校准和测试情况进行记录并存档。

6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6.1 量值溯源和传递

6.1.1 量值溯源和传递要求

a)用于量值传递的工作计量器具，如流量计、气压表、压力计、真空表、温度计等，应

按计量检定规程和校准规范的要求进行周期性检定。

b)标准气体应为满足国家计量标准并审核认证的国家有证标准气体，并在有效期内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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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标准气体

城市地区使用 2瓶工作气（1瓶高浓度气、1瓶低浓度气）和 1瓶目标气。工作气应涵

盖所监测地区被测气体浓度范围，建议高浓度工作气浓度在全年小时浓度的 90百分位附近，

低浓度工作气浓度在全年小时浓度的 10 百分位附近。建议目标气在全年小时浓度的 50 百

分位附近。

6.2 校正与核查

6.2.1 校正的周期和要求

6.2.1.1仪器校正周期

a)高精度监测系统宜具备自动校正条件。工作气校正周期可根据仪器运行状态调整，校

正周期建议不超过仪器漂移达到限值时所用时间的一半。工作气校正周期建议不超过

7 天。光学反馈腔增强激光吸收光谱法在水汽浓度较大的环境下进行监测时，宜适当

增加校正频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在 CO2浓度较大的环境下进行监测时，宜适

当增加校正频率。其他原理分析仪建议不超过 7 天。

b)运行状态不稳定的仪器工作气校正周期频次应加密，运行状态稳定的仪器工作气校正

周期频次可适当降低。

c)通过工作气校正，得到校正方程，期间仪器不做任何调整。校正方程用于仪器监测数

据的修正。计算方法详见附录 A工作气校准方法及目标气检查方法。

d)高精度监测仪器宜按照一定时间间隔进行 1 次目标气核查。当发现漂移超过要求时，

认为监测系统处于异常状态，应及时检查和维护。计算方法与漂移限值详见附录 B

目标气检查方法。

6.2.1.2 仪器校正要求

两次校正之间的漂移应小于 0.2×10-6 mol/mol。

6.2.2 校正方法

校准方法详见附录A工作气校准方法及目标气检查方法。

6.3 性能审核

6.3.1 精密度审核

6.3.1.1 精密度审核的方法见附录 C。
6.3.1.2 在精密度审核之前，不能改动监测仪器的任何设置参数。

6.3.1.3 每台监测仪器至少每年进行 1 次精密度审核。

6.3.1.4 精密度审核时，仪器示值相对标准偏差应≤0.05%
6.3.1.5 用于精密度审核的标准物质不得用于日常的质量控制。

6.3.2 准确度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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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准确度审核的方法见附录 C。
6.3.2.2 在准确度审核之前，不能改动监测仪器的任何设置参数。

6.3.2.3 准确度审核使用最小二乘法做出多点校准曲线，用相关系数和工作气检查结果对仪

器准确度进行评价。使用校准曲线的拟合方程计算站点工作气的修正浓度值，CO2修正浓度

值与标称浓度值的差值高精度监测仪器应不超过±0.2×10-6 mol/mol。
6.3.2.4 每台监测仪器至少每年进行 1 次准确度审核。

6.3.2.5 用于准确度审核的标准物质不得用于日常的质量控制。

6.3.3 可比性审核

6.3.3.1可比性审核的方法见附录 C。
6.3.3.2 在可比性审核之前，不能改动监测仪器的任何设置参数。

6.3.3.3 可比性审核时，审核用标准气体的修正浓度值与标称浓度值的差值应符合以下要求：

监测仪器 CO2差值应不超过±0.2×10-6 mol/mol。
6.3.3.4 每台监测仪器至少每年进行 1 次监测系统可比性审核。

6.3.3.5 用于监测系统可比性审核的标准物质不得用于日常的质量控制。

7 数据有效性判断

1) 监测系统正常运行时的所有监测数据均为有效数据。

2) 仪器产生的原始监测数据需要使用校准方程计算得到校准值，数据统计分析均使用

校准值。

3) 对仪器进行检查、校准、维护保养或仪器出现故障等非正常监测期间的数据为无效

数据；仪器启动至仪器预热完成时段内的数据为无效数据。

4) 若目标气检查不合格，且判断为因监测系统故障导致时，则从上次合格的目标气检

查结束时刻算起，到监测系统故障解决完成时间为止，该时段内的监测数据为无效数据。

5) 应标记受局地污染事件、局地人为与自然干扰情况等影响的监测数据，数据有效但

不参与统计。

6) 对于缺失和判断为无效的数据均应注明原因，并保留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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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工作气校准方法

A.1单点校准

适用于被测气体浓度变化幅度较小的清洁区域。工作气浓度建议在全年小时浓度的 50
百分位附近。

校准方法如下：

1）向监测系统通入工作气，每次通气 15 分钟，取后 5 分钟监测数据均值为记录结果。

2）用公式 A.1 计算校准系数。

式中：K—校准系数；

S—标气的标称浓度值，×10
-6
；

S´—监测仪器对标气的响应浓度值，×10
-6
。

3）用公式 A.2 计算修正浓度值。

式中：C—监测数据的修正浓度值，×10
-6
；

K—校准系数；

C´—监测仪器对样气的响应浓度值，×10
-6
。

A.2 两点校准

适用被测气体浓度波动范围较大的地区。工作气应涵盖所监测地区被测气体浓度范围，

建议高浓度工作气在全年小时浓度的 90 百分位附近，低浓度工作气在全年小时浓度的 10
百分位附近。校准方法如下：

1）向监测系统先后通入低浓度工作气和高浓度工作气，每次通气 15 分钟，待读数稳

定后分别记录监测仪器对各浓度标气的响应浓度值，取后 5 分钟均值为记录结果。

2）用最小二乘法获得校准曲线的拟合方程Y = aX + b，其中 X 为监测仪器对标气的响

应浓度值，Y 为标气的标称浓度值，a 为斜率，b 为截距；使用 r 代表最小二乘法计算得

到的相关系数。

3）用公式 A.3 计算修正浓度值。

式中：C—监测数据的修正浓度值，×10
-6
；

a—校准曲线斜率；

b—校准曲线截距，×10
-6
；

C´—监测仪器对样气的响应浓度值，×1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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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目标气检查方法

1）每间隔 12 小时向监测系统通入目标气。目标气建议在所监测地区被测气体全年小

时浓度范围的50 百分位浓度附近。每次通气 15 分钟，取后 5 分钟均值监测数据均值为记

录结果。

2）用公式 B.1（单点校准）或 B.2（多点校准）计算目标气修正浓度值。

式中：S˝—目标气修正浓度值，×10
-6
；

K—校准系数；

S´—监测仪器对标气的响应浓度值，×10
-6
。

式中：S˝—目标气修正浓度值，×10
-6
；

a—校准曲线斜率；

b—校准曲线截距，×10
-6
；

S´—监测仪器对标气的响应浓度值，×10
-6
。

3）用公式 B.3 计算目标气差值。

式中：E—目标气差值，×10
-6
；

S˝—目标气校准浓度值，×10
-6
；

S—目标气标称浓度值，×10
-6
。

4）目标气检查结果应符合以下要求：监测仪器 CO2 差值应不超过±0.2×10
-6
。当检查

结果不满足要求时，应查找原因并处理；若系统运行正常仍频繁出现检查结果不满足要求，

应缩短质控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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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性能审核方法

C.1 精密度审核

C.1.1 审核方法

向监测系统通入某一浓度的标气，标气浓度在所监测地区被测气体全年小时浓度范围的

50 百分位 浓度附近，每次等待仪器读数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根据仪器示值的相对标准偏

差，来确定仪器的精密度。

C.1.2 审核流程

1)向监测系统通入要求浓度的标气，待仪器读数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Yi）。建议每

次通气 15 分钟，取后 5 分钟原始监测数据参与计算。

2)该仪器示值的相对标准偏差按照公式 C.1、C.2 计算。

式中：SD—标准偏差；

Yi—标准气体第 i 次测量值；

Y̅—标准气体测量平均值；

n—测量次数。

式中：RSD—相对标准偏差；

SD—标准偏差；

Y̅—标准气体测量平均值。

3)用相对标准偏差作为该仪器报出的精密度。

C.2 准确度审核

C.2.1 审核方法

向监测系统通入一系列浓度的标气，每次等待仪器读数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用最小二

乘法步骤做 出多点校准曲线，用相关系数和站点工作气相关差值对仪器准确度进行评价。

C.2.2 审核流程

1)将 1 组 6 瓶审核标气（建议标气浓度见表 C.1）与站点工作气交叉通入监测系统，

浓度由低到高，每次通气 15 分钟，取后 5 分钟监测数据均值为记录结果（Xi）.
表 C.1 准确度审核建议标气浓度

注：根据当地CO2浓度水平调整审核点，尽量覆盖浓度变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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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审核标气的仪器响应浓度值（Xi）与标气标称浓度值（Yi）进行线性相关分析，

用最小二乘法绘制仪器校准曲线。

3）将工作气仪器响应值代入校准曲线的拟合方程，用附录 B 公式 B.2、B.3 计算出

工作气的差值。

4）对所获校准曲线的相关系数和工作气差值应符合以下要求：

监测仪器CO2差值不超过±0.2×10-6。
若其中任何一项指标不满足要求，则需对监测仪器及系统进行保养、检修，直至检验指

标符合要求。

C.3 可比性审核

C.3.1 审核方法

向监测系统通入某一浓度的标气，等待仪器读数稳定后记录仪器示值，根据仪器示值的

修正浓度值 与标称浓度值的差值，来确定监测系统与标准气体的可比性。

C.3.2 审核流程

1）将审核用标气从站房内除水设备前端通入监测系统。建议每次通气 20 分钟，取后

5 分钟监测数据均值为记录结果。

2）根据校准方程计算出审核标气的修正浓度值，计算公式为 B.1、B.2。
3）将审核标气修正浓度值与标气标称浓度值比较，计算出审核标气差值，计算公式为

B.3。
4）审核标气差值应符合以下要求：

监测仪器不超过±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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